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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眼神，我们往往更多想到的是美好
的爱情。“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这句话
在网络上曾经风靡一时；一眼万年、一眼钟
情，也常被用来形容初次见面时的怦然心动
与记忆深刻。但现实很骨感，生活中因眼神引
发的纠纷不在少数，甚至只因为在人群中彼
此多看了一眼，就矛盾升级、大打出手，最终
有人受伤、有人获刑。

据媒体报道，8 月的一天夜晚，李某与辛
某、周某一起在江苏南通某烧烤摊吃饭，彼此
交流甚欢。没多久，施某与杨某也来到该烧烤
摊吃饭，与李某等人的位置距离不远。其间，
杨某看向李某，李某认为杨某看他的眼神不
对，其中夹杂些许轻蔑。此后，二人再次发生
对视，李某再次觉得杨某的眼神极不友善，二
人在一问一答间发生口角。

此后，李某、杨某二人互不相让，你来我
往间事态愈发升级，逐渐演变为肢体冲突。在
此过程中，李某用拳头殴打杨某致其倒地不
起，施某则从烧烤摊操作台上拿起一把水果
刀，先后恐吓辛某、李某、周某，并分别对三人
实施殴打，且划伤周某，三人均未敢还手。施
某还持刀指向周某脖子进行恐吓、辱骂，并多
次扇其耳光。直到李某拿出手机表示要拍摄
视频后，施某才将刀扔下，同杨某一起离开事
发现场。

当日，李某主动投案，施某被公安机关抓
获归案，二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
事实。经鉴定，杨某构成轻伤一级、周某构成轻
微伤。近日，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施某
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十个
月。二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双方此前可能并不相识，也没有任何矛
盾，只因为彼此一次不经意间的眼神接触，就
引发了一场“你瞅啥”“瞅你咋滴”的言语冲
突，再到最后的大打出手、持刀伤人。好似网
络段子中的情节在现实中上演，实在是令人
唏嘘不已。

究其原因，还是当事人没能控制好自己的
情绪，为逞一时之快而冲动行事，但凡能够冷
静下来、多想一想、愿退一步，一场“流血冲突”
完全可以避免。都说冲动是魔鬼，越冲动越解
决不了问题，越急躁越会让事情更糟糕，唯有
宽容大度、心平气和，才能进退
有余、处事自如。

有情绪很正常，能控制情
绪才难能可贵。希望我们不
被情绪左右，走好走稳人生
每一步。

（本期坐堂 王宇）

眼 神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意义重大。近年来，全国
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和
文物安全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围绕《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工作方案（2023—2025
年）》，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会同其他执法司法机关充分运用法治力量保护文物安全、
服务文化强国建设。

当好文物安全守护人当好文物安全守护人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周晓东 吴占京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
中论。”古往今来，描写昭君出塞的诗
句数不胜数，但记录其故事的文物却
并不常见。随着一起特大倒卖文物案
的告破，一面诞生于东汉时期的铜镜
逐步走进公众视野，成为目前已知最
早记载昭君出塞故事的文物。

11月27日，当记者在河南洛阳博
物馆见到这面昭君出塞镜时，忍不住
为之惊叹。尽管这面铜镜诞生至今已
有1800余年，但仍然能清晰看到上面
记录昭君出塞故事的图画和铭文中
的“中国”二字。

然而，这件珍贵的文物究竟经历
了什么？随着检察官对办案经过的讲
述，逐渐揭开了昭君出塞镜那坎坷的

“身世”。

“收藏大咖”只有初中文化

2020年10月，洛阳公安机关获得
一条线索，广东一名商人从洛阳李某
处购买了一面铜镜，镜上图案是“昭
君出塞”的故事，铜镜铭文有“中国”
字样。公安机关立即进行追踪，却始
终没有找到这面铜镜，仅在网上搜到
发于2018年5月的一个帖子，上面有
一张照片和关于铜镜的介绍。

公安人员将铜镜照片下载后，请
文物专家进行解读，文物专家初步断
定该镜为珍贵文物，应该是在南方出
土。此后一段时间，洛阳公安机关持
续对该面铜镜予以关注，但它却像人
间蒸发一样没有任何踪迹。

正当公安人员心头布满迷雾之
时，这面铜镜竟然又出现了。2021年4
月，在北京某大学举办的一个展会
上，昭君出塞镜惊艳面世，引起公众
震撼。洛阳公安机关立即派人前往调
查，发现李某也在现场。

2021年5月，洛阳市公安机关对该
案展开侦查；7月，该案被列为公安部
督办案件；9月3日，李某被抓获到案。

李某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初中
毕业后便辍学在家。2012年，李某从
销售工艺品转型开古玩店。2014年，
李某决定重新“包装”自己，把生意做
大，他对外声称自己生于北邙脚下的
收藏世家，自幼随父亲四处考察古
迹、拜访大师名家，在青铜器鉴赏等
领域有较深造诣。

为拓宽在收藏圈、鉴赏圈的人脉
与影响力，李某频频出入拍卖会、古
玩交流活动，知名度不断提升，渐渐
成了圈内“大咖”。与此同时，他勾连
下游文物贩子，以“能找到人高价收
购”建立声望，吸引上游文物贩子把
精品文物优先提供给他。

2020年8月，和李某长期打交道的
张某联系他说，有一面品相极佳的古
铜镜要出手。李某见到实物后，以240
万元的价格将铜镜买下。后李某联系
老朋友骆某，在他极力推荐下，骆某花
260万元将这面昭君出塞镜买下。

尽 管 骆 某 跟 李 某 多 次 强 调 ，来
路不明的东西不要，但李某说给他
的文物都是解放前出土的，传承有
序，是可以进入博物馆收藏的。骆某
没有怀疑，便带着从李某那里买来
的20多件文物到北京参展，其中就
包括昭君出塞镜，结果被公安机关
一举查获。

庄稼地里挖出国家一级文物

公安机关扣押昭君出塞镜后，经
文物专家查看确定该镜出自东汉年
代，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专家表
示，昭君出塞镜在之前国内考古记录
中并没出现过，怀疑铜镜出自盗墓者
之手。

对此，检察机关发出侦查建议，
引导公安机关在文物的溯源追查上
加大力度，对于涉及的盗掘古墓葬
行为一并打击。警方通过仔细梳理
海量线索，查明了昭君出塞镜的来
源，该案的另一名“重要人物”林某

浮出水面。
广西桂林的林某是一名农民，无

所事事的他整天拿着“探针”转悠。
2014年12月的一天，林某在一片庄稼
地里探到了“东西”，叫来同村的黄某
等3人开挖，挖出一面铜镜后，4人对
古墓进行了回填。

两 天 后 ，经 熟 悉 的 买 家 孙 某 介
绍，林某以8万元的价格将铜镜卖给
了郭某，但谎称只卖了1万元，给黄某
等3人每人分了2500元。2021年9月，
林某、黄某等4人被抓获归案，4人对
盗掘出土昭君出塞镜并进行倒卖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9月16日，郭某也
被公安机关抓获。

鉴 于 案 情 重 大 ，公 安 机 关 立 案
后，洛阳市瀍河区检察院依法提前介
入，引导侦查。检察机关先后追捕11
人、追诉7人，该案由最初的3人扩展
到21人。同时，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
联合成立文物追缴小组，成功追缴包
括昭君出塞镜在内的文物42件，并从
部分犯罪嫌疑人住处、仓库查获其他
文物1386件。

公安机关还查明，除了昭君出塞
镜，2021年4月，李某还伙同他人花
30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面海兽葡萄
镜，并以2万元报酬让张某使用化学
试剂对铜镜进行除锈和抛光，后以
600万元价格卖出。经鉴定，这面海兽
葡萄镜同样为国家一级文物。9月3

日，张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洛阳市公安局瀍河分局侦查终
结后，于2022年1月10日、2月28日、8
月30日分别将该系列案向洛阳市瀍
河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1月22日
至9月29日，该院对李某、林某、郭某、
张某等21人以涉嫌盗掘古墓葬罪，倒
卖文物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先
后三批提起公诉。

2022年12月26日，瀍河区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以倒卖文物罪分别判处
李某、郭某、张某等16人有期徒刑五
年六个月至十一个月，各并处罚金30
万元至1万元；以盗掘古墓葬罪分别
判处林某等4人有期徒刑十年至六
年，各并处罚金3万至2万元；以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
三年，并处罚金3万元。

以案促治形成文物保护合力

案件判决后，洛阳检察机关和公
安机关密切配合，进一步扩大战果，
两年多来，公安机关累计抓获犯罪嫌
疑人59人，目前已判决33人，总计追
回5000余件文物，其中一级文物8件，
二级文物67件，三级文物592件，一般
文物4380余件，以及古钱币54.2公斤。

为进一步强化文物保护方面的
协作，2023年7月，洛阳市检察院、洛
阳市中级法院、洛阳市文物局共同制
定了《关于建立文物保护协作机制的
意见》。同时，围绕文物交易，聚焦追
捕追诉追缴，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建
立了信息共享、情报会商、协同办案
机制，加强对文物犯罪黑灰产业链

“全要素”打击。
考虑到文物保存的特殊性、专业

性，洛阳市检察机关积极联系文物行
政部门，建议将追缴的文物全部妥善
保存于洛阳博物馆，并建议文物行政
部门制定周密稳妥的保管方案，采取

“技防+人防”方式，强化对涉案文物
库房的监控，确保惩治文物犯罪和文
物保护无缝衔接。

针对洛阳市文物工艺品商店众
多、交易市场繁荣的特点，洛阳市检
察院联合文旅、公安、基层组织开展
以案释法等宣传活动，同时还针对违
规经营文物、非法修复文物等问题，
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促进形成依
法买卖、合法收藏的社会氛围。

10月 30日 ，李 某 等 16人 倒 卖 文
物，林某等4人盗掘古墓葬，张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入选最高人民检
察院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的依法
惩治涉文物犯罪典型案例。

昭君出塞镜追回之路
洛阳瀍河：在办理特大倒卖文物系列案中追回5000余件文物

警方在李某家中查获的部分涉案物品。

今年 2 月，最高检、国家文物局等 7 部门联合印发《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工作方
案（2023—2025年）》，进一步完善打击防范文物犯罪联合工作机制，明确目标任务，并
要求及时通报工作成效和典型案例，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防范打击文物犯罪工作。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妨害文物管理犯罪案件

1451件 3192人，起诉 1785件 5020人，有力打击和震慑了文物犯罪。

加强以案释法，提高社会公众保护文物的法治意识。

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推动诉源治理

1
坚持打击文物犯罪和保护文物并重；

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堵塞文物管理漏洞；

2

3

检察机关将从四方面加强文物司法保护

1 2
3 4

加大追捕追诉追缴
力度，依法惩治文
物犯罪；

协同协作，助推形
成全社会文物保护
合力；

坚持标本兼治，推
进源头治理；

以大数据赋能，助
力文物综合保护。

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

□本报记者 简洁
通讯员 王昭

10 月 30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
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涉文
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北京市朝阳
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以通过变造文
物骗取拍卖许可后以“合法”拍卖手
段倒卖文物为特点的案件入选其中。

“这起案件反映出当前文物犯罪
手段翻新，借助变造文物等手段，交
易逐步由暗处转向明处的特点。”朝
阳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四级高级检
察官李新刚介绍，该案在统一法律适
用标准、全链条打击文物犯罪方面具
有典型意义。

那么，进入拍卖程序的“合法文
物”为何会进入检察机关的视野？

坚称拍卖许可证合法有效

2021 年 12 月的一天，北京市公
安局朝阳分局就一起倒卖文物刑事
案件商请朝阳区检察院提前介入。
和以往不同的是，主办民警除了案
卷，还带来了一件充满历史气息的古
朴青铜器——伯鱼作青铜鼎。

李某是北京某国际拍卖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他的拍卖行在业内
小有名气，承包了北京某知名拍卖公
司在 2021 年秋季的一场以青铜器为
主的专题拍卖。谁料青铜器还没拍
出去，李某便因群众举报被警方抓
获，警方现场起获了伯鱼作青铜鼎、
郑羌伯作青铜鬲以及其他文物及工
艺品共计 192件。

“ 李 某 长 期 浸 淫 于 古 玩 拍 卖 行
业，深谙文物管理的相关规定，他拿
出一些文献和海外拍卖行出具的发
票，证明上述两件青铜器为传世文
物，坚称获得文物主管部门出具的拍
卖许可证合法有效。”李新刚介绍，该
案是首例公安部督办的以拍卖方式
倒卖青铜器的倒卖文物刑事案件，同
年 12 月底，案件被提请朝阳区检察
院审查批捕。该院就李某的辩解开
展了细致审查，并专门请教了相关专
家，专家表示涉案文物属于“生坑”文
物，即刚出土的文物，这种文物是不
符合文物拍卖相关规定的。

如此一来，李某为何能取得拍卖
许可就变得扑朔迷离。

揭开文物拍卖的“合法”面纱

李某的公司委托北京某知名拍
卖公司在 2021 年秋季拍卖会上拍卖
涉案文物，上述两家公司均已取得从
事文物拍卖的行政许可，同时文物主
管部门也已对涉案文物准许拍卖。

“从表面上看，涉案文物及相关单位
均具备合法的拍卖资格。”李新刚说，
为了准确认定涉案文物准拍文件的
合法性和有效性，办案组将重点放在
吃透文物管理与拍卖的相关规定上。

2021 年 12 月，一场论证涉案文
物“身份”的座谈会召开。针对文物
专业性问题，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
专门邀请了文物主管部门专家。会
上，文物专家介绍，拟拍卖文物需要
具有合法的来源证明，而青铜器作为
国之重器，需要有证据证明文物是在

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出土，并且传承
有序，符合一定条件才能在市场上流
通。由于青铜器过于贵重，当时的收
藏家只要得到了相关的青铜器就会
著书立传，记载青铜器的来历及特
征，但受限于当时的记录条件，当时
的收藏大家大都只保留了青铜器上
的铭文和族徽拓片，而未有文物的整
体图片。基于此情况，文物主管部门
一般依据公开出版的著录以及当时
文物商店出具的发票等购买记录，认
定文物是否属于有传承的文物，进而
决定是否准许拍卖。

结合专家的介绍，铭文变成了解
决问题的关键。

李新刚介绍，办案团队抓住铭文
这一关键要素开展细致审查，发现

“物华天宝—中国古代艺术撷珍”场

次的拍品清单显示，伯鱼作青铜鼎、
郑羌伯作青铜鬲两件涉案文物均标
注为“有 1949 年前著录”，其中，伯鱼
作青铜鼎刻有《三代吉金文存》上记
录的铭文，郑羌伯作青铜鬲上刻有

《小校经阁金文》上记录的铭文。
公安机关委托文物鉴定机关对

相关铭文的真伪进行鉴定。经鉴定，
涉案青铜器属于西周文物，为三级文
物，而这两件文物并非著录中记载的
青铜器，铭文均是新錾刻的。

面对鉴定意见，李某仍然坚称涉
案文物受海外收藏家委托拍卖，符合
拍卖许可的要求。检察机关决定从
客观证据出发，寻找案件突破方向。

该案还有一个关键人物——胡
某。胡某从事工艺品制作和刻章，经
朋友介绍与李某结识，并经常受托帮
李某修复古玩。

“我们发现，李某与胡某在案发
时身处异地，认为二人必定通过聊天
软件沟通，可能以邮寄方式传递涉案
文物，并使用电子支付手段进行交
易。”李新刚告诉记者，经调查核实，

确认李某曾通过微信向胡某明确提
供过《三代吉金文存》和《小校经阁金
文》两本著录上的青铜器铭文、族徽
式样，说明錾刻的大小及位置，并通
过微信转账支付手工费，后由胡某将
上述铭文、族徽錾刻在两件备拍的青
铜器上，再邮寄给李某，从而将来路
不明的文物伪造成传世文物，进而骗
取文物主管单位的拍卖许可。

2021 年 12 月底，警方在湖南长
沙将胡某抓获。胡某对上述行为进
行了如实供述。

准确认定犯罪形态

“錾刻铭文的行为，不仅破坏了
文物的本体性状，对文物本体造成实
际损害，同时也破坏了文物的历史价
值、科研价值和艺术价值。”李新刚进
一步解释道，“虽然涉案文物在预展
前已经撤拍，没有具体的出售、购买
行为，但是他们以牟利为目的，为顺
利拍卖而破坏文物本体的錾刻行为，
应当认定李某和胡某已着手实施犯
罪，因意志以外原因未能得逞，应系
犯罪未遂，而非犯罪预备。”

2022 年 4 月 22 日，朝阳区检察院
以李某、胡某涉嫌倒卖文物罪提起公
诉，后于 7 月 19 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

2022年10月27日，朝阳区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依法以倒卖文物罪分别
判处李某、胡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
罚金2万元和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
金1万元，同时，判处两名被告共同承
担文物修复费用、鉴定费用等民事责
任。后李某提出上诉。2023年2月23
日，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为让文物能拍为让文物能拍卖伪造铭文卖伪造铭文
北京朝阳：依法严惩变造文物骗取拍卖许可倒卖文物的违法犯罪行为

昭君出塞镜。


